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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南江县疾控体系改革研究

人民健康是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要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

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疾控机构作为公共卫生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当前，疾控体

系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健全运行和保障机

制，完善队伍和能力建设，克服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功能‘碎片化’，

改变疾控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防病、治病“两条腿走路”现状，

全面提升疾控能力。

一、南江县疾控体系基本情况

（一）疾控机构基本情况。南江县地处四川东北边缘，位于

处成都、西安、重庆的几何中心，是川陕渝鄂旅游“金三角”，

幅员 3389.5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655916 人，常住人口 467609 人，

辖 1 个街道、29 个镇、2 个乡、309 个村、105 个社区。现有疾

控机构 1 家，妇幼保健机构 1 家，卫计执法监督机构 1 家，公立

县级医疗机构 4 家，公立基层医疗机构 36 家，村卫生室 319 个，

个体诊所（包含门诊、医务室）93 个。2023 年，根据疾控体系

改革相关要求，在县卫生健康局挂牌成立县疾病预防控制局，加

强对疾病预防工作的统筹和管理能力。

（二）疾控工作基本情况。全县县、乡（镇）、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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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疾控体系现有疾控工作人员 606 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

立于 2004 年，属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现有编制

60 名，职工共计 58 人，其中，专技 48 人（高级职称 10 人、中

级职称 14 人、初级职称 24 人）、工勤 4 人、管理 2 人，下设检

验科、监测科、艾防科、疾控科等 13 个科室（所），具体承担

全县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预警与处置、信息收集与报告、检验

检测与评价、健康教育与促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人员

培训与指导等职责，开展全县传染病疫情、中毒、污染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和救灾防疫以及重大节庆活动等进行调查处置和卫

生保障等工作。

（三）疾控工作大事记。2014 年全县消除碘缺乏病、大骨节

病，2017 年消除克山病，2017 年成功创建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2018 年消除燃煤污染性氟中毒，2018 年，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复审，2019 年通

过省级免疫规划示范区复审，2020 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功创

建“二级甲等”疾控中心，2021 年成功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县，2023

年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

二、县级疾控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疾控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新时代新形势下，需要大

力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和政策保障，理顺

体制机制，加强人力资源和疾控核心能力建设，切实增强重大传

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和水平。县疾控中心属全额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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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预算单位，未开展有偿服务，无额外业务收入，职工绩效工资

和项目经费，均为预算制和定额制，各类专项整治、投诉举报查

处、突发事件和重大事项保障工作任务繁重，传染病防控、非法

行医、会销场所和新兴行业监督等形势严峻，财政经费保障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疾控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和有效推进。

（二）专业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目前，县疾控中心正在实

施整体搬迁建设项目，预计 2024 年底投入使用，该项目属国家

专项债券支持，但目前只发行专项债券 6000 万，主要用于主体

建设和内部装修，后续专业配套设施、设备采购面临资金不足困

难，现因检验检测设备不足，检验人员缺乏，导致部分检验检测

业务无法开展。同时，还存在执法力量配备不足，监督执法人员

少，技术设备不足等困难，监督执法工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人才队伍建设存差距。疾控专业技术人员招引、留住

困难，2020 年县疾控中心在岗职工 61 人，2024 年在岗职工 54

人，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县、乡、村（社区）疾病预防控制

能力不足，乡镇医疗机构从事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的公卫人

员大多是非公卫专业人员，同时人员及岗位变动频繁，在能力提

升和职业素养培养方面存在困难。

三、深化疾控体系改革的思考

疾控体系建设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

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针对基层疾控工作现状，迫切优化完善

医防协同机制，促进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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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体”融合发展，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疾病防控体

系。

（一）进一步完善疾控机构设置。一是进一步健全卫生健康

行政执法体系。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在职能配置上既

要统筹兼顾，又应各有侧重。省级卫生健康、疾控部门重点负责

医疗卫生、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依法

组织查处重大案件。市县级疾控主管部门重点负责疾控行政执法

工作。市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具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公共卫生、医疗

卫生等监督执法任务。二是优化调整疾控事业机构。尽快出台卫

计执法改革政策，打破机构性质、人员身份和编制管理壁垒，整

合县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站），重新组建县疾控中心，由同

级疾控局管理，对涉改革人员实行实名专库管理，确保“老人”

个人利益不受影响。由重新组建的县疾控中心全面负责辖区内疫

情信息收集与上报、流行病学调查、隔离防控等疫情防控日常工

作，统一承担公共卫生、医疗卫生等监督执法工作，强化疫情防

控和卫生监督执法职责。传染病医院从卫健部门划归疾控部门管

理并建设成传染病救治、科研、检测、培训等方面基地。三是上

级疾控机构要加强业务领导。省、市级疾控中心应加强对下级疾

控中心的业务指导，建立业务考核与评价机制并组织实施监督检

查；加强对各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资质认定、能力认可和质量控制，

进一步加强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的业务合作和信息交流。同时，

完善省市派员到地方疾控机构锻炼、挂职和地方疾控机构派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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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疾控中心交叉任职机制，探索依托地方疾控机构建立驻点工作

站等，切实提高省疾控中心对地方疾控机构的各领域业务领导。

下级疾控局制定工作规划计划、应急预案等应报上级疾控局批准，

按照上级疾控局要求开展监测预警、免疫规划和隔离防控等工作。

（二）加强疾控机构能力建设。一是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

将构建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发挥基层

哨点作用，创建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强化各级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零售药店等哨点作用，健全网络直报、医疗机

构推送、医务人员报告、科研发现报告、检验检测机构报告、群

众个人报告和舆情监测等多渠道信息综合监测体系，推进与公安、

工信、移民、海关、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信息系统联通，实现

国家、省、市、县（区）四级监测信息同步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

不断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和预警的能力。二是加强流行病学

调查和风险评估能力建设。疾控机构要组建数量充足、区分梯次

的流调队伍，具备利用现场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血清流行

病学、数字流行病学等理论和技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以

及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疫情实时展示和趋势预测

研判的能力。三是加强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统筹规划以各

级疾控机构实验室为主体，由医疗机构检验科、独立医学检验实

验室、病原微生物研究机构等共同组成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网

络。根据各级疾控机构的职能定位，分级分类分区域加强疾控机

构的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并强化技术操作规范和生物安全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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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四是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完善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机制，明确不同级别响应的启动标准

和流程，规范处置原则和决策主体，明确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参与

范围、职责分工和工作机制。五是加强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能力

建设。各级疾控机构应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应用，

进一步改扩建和整合业务信息系统，加强区域健康相关领域信息

资源整合，完善健康信息协同共享机制，构建大数据分析应用平

台，开展属地化的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监测与评估，大力提高区

域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管理、分析、报告和决策的能力。

（三）创新医防协同机制。一是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防

能力。强化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监测预警和治疗功能，在公立医院

设立公共卫生等直接从事疾控工作的科室，并核定一定比例事业

编制或员额，用于配备符合资质要求的疾控专业人员和全科医生。

另一方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仍由卫健部门管理，按照“一对多”方式继续承担基层疾控、公

共卫生管理服务职责，同时接受疾控部门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业

务指导和监督。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推进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健康管理转变。二是进一步明确疾控机

构和医疗机构疾病防控职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建立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机制。创新

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在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专兼职疾控监督员

制度，以监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情况，督促落实传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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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责任。建立医防融合培训机制，对医疗

机构临床医师进行公共卫生相关技能培训，对疾控机构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相应临床技能培训，推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在科研培

训和业务技术等方面开展横向合作，给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

（四）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强化用人向基层一线倾

斜的导向。加大公共卫生紧缺人才定向培养扶持力度，探索村医

“乡管村用”管理办法，鼓励医疗人员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

资源稀缺地区多点执业。针对地处偏远山区的县区（市）给予特

殊的人才引进政策，落实安家补助或住房保障，建立切实有效的

基层人才招引激励政策。二是赋予疾控机构一定自主权。加大疾

控机构用编、用人自主权，允许疾控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功能定

位，在核定的岗位总量内，自主确定岗位结构比例和岗位标准，

实行职称聘任的动态管理，落实聘后考核机制，实现“能上能下”

动态管理，促进机构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三是强化

人才定向培养。设立公共卫生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建立公共卫生

首席专家制度和特设岗位，选拔、培养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和青年

拔尖人才，打造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推动并加强各级疾控

机构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在人才培养、人员互聘、平台共建、数

据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创建校地合作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协同培养公共卫生应用型专业人才。

（五）优化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一是优化考核评估机制。各

级政府对辖区疾控机构的考核评估应围绕机构自身职责，建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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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绩效考核评估指标框架，定期开展考核

评估工作。考核评估内容应包括各级疾控机构承担政府公共卫生

职能和公益性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区域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

务的指导和监督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辖区居民健康指标的改善

情况等。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疾控机构人事

任免、评优评先、工资总额和奖励绩效核定等的重要依据，并与

疾控工作人员绩效、进修、晋升等挂钩。二是优化补偿和激励机

制。推进疾控机构体制机制创新，在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策的同

时，探索社会化有偿服务，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符合疾控机

构特点的运行新机制。落实“两个允许”要求，给予疾控机构内

部分配自主权，激发机构运行活力。同时适时调整卫生防疫津贴

和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探索乡村医生纳入编制

管理和乡管村用制度，调动广大疾控人员和相关公共卫生人员的

积极性。


